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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是在史料及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对秦汉时期云南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形态所作的一个探索性研

究。内容涉及秦汉时期中原对云南边地的政治渗透及辖制特点，云南的区域经济格局，以及当时云南社会

形态的性质。以图更贴近事实地反映其时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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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云南古代地方史的研究中，似乎存在这样的一种倾向，即在某种大民族思想的

引导下，预设性地将一些局部资料全局化、或是将片面的史实整体化，并由此得出似乎现今

的云南早在秦汉之际，其社会经济与政治就已全面置于中央皇朝的控制之下。在人为地拔高

云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同时，于想象中达成了其时云南与中原汉民族已形成的大一统

格局。然结合考古资料进行分析，其事实远非如此，即于现今云南行政区划的大部分地区，

当时并未达到国家概念可规范的社会发展程度，而仅处于一种经济分割及对政治一统的游离

状态。正因为如此，一当中原中央皇朝的政治与经济吸附力减弱，就会出现之后大理、南诏

的独立政权形态。 

一、秦汉时期中原对云南边地的政治渗透及辖治特点 

    关于云南与中原的政治关系，最早见诸史料记载的内容是：“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

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

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1]其中

“五尺道”，颜师古云：“其处险厄，故道才广五尺”。五尺道当由四川宜宾，经昭通，直达

曲靖。即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先，楚国的兵将就已深入至滇中的滇池地区一带。很显然，

由于其时地方势力强大，使庄蹻退居滇池时亦不能不变服而从其俗。而秦时对西南地区所设

置的郡县基本就在“五尺道”沿线，于云南则只达滇东北至曲靖的一带，至于置郡的具体内

容则无其他史料可考。[2]然而，当时“尽管对被纳入郡县范围的这部分地方的统治还难于深

入，并且不甚稳固，但却为后来的西汉王朝在云南更全面地设置郡县开辟了道路”。  

“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这说明入汉代之初，汉皇朝又“把蜀郡原来的边塞作

为关”，[1]而一度放弃了对西南夷的经营。直至汉武帝时期，才具备了进一步巩固国家疆域

的活动。并于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在对西南各夷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讨伐的基础上，

使包括滇国在内的地区均臣服于汉室。汉皇朝亦在此过程中对所征服的地区先后实行了郡县

设置，其时涉及云南的有犍为、越嶲、益州、牂牁四郡。若现有对云南当时辖区范围的考证

无误，则四郡中除益州郡外，其它三郡均处于与今四川和贵州的交界地带，如犍为郡 1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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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涉及云南的有 3 个县，包括滇东北一带地区； 越嶲郡 15 个县，涉及云南的也是 3 个

县，包括楚雄及丽江一带地区；牂牁郡 17 个县，涉及云南的有滇东的富源、罗平、路南至

滇东南文山、河口的地区。益州郡主要处于云南腹地，设 24 县，包括今曲靖至昆明、往南

的玉溪至红河及往西的大理至保山一带地区。[2](P23-27)东汉时期亦在益州郡的基础上进一步

向西南方向扩展，“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

千一万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阳七千里，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

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5] 

然中原对云南郡县的设置，并不等于实现了对其所辖地域的全面控制。在对云南当时所

流通货币的研究中，有人指出：“秦灭六国，惟楚公子庄蹻王滇，故楚独存。秦虽使常頞于

滇中略通五尺道，然未尝属秦，故货贝在南中未尝变者”。[4]而“两汉时，云南虽已成为中

国之郡县，中国本土这时已不用贝而用钱，但因为中国与云南在政治上经济上，均无若何深

切关系，故中国用钱，对于云南用海贝并未发生若何影响”。[4](P42)再从社会生产发展的角度

看，中原“由秦以后便转入铁器时代”，[5](P576)而云南直至东汉初才开始由青铜时代向铁器

时代过渡。[6]或许也因为受到中原经济发展的影响而缩短了云南青铜时代发展演化的时间跨

度，但与中原地区时代进化的程度相比，质上几乎相差一个时代，时间则相距 200 多年。

由此，也导致当时皇朝中央与云南边郡的关系具有这么一些特点： 

第一，西南地区与中原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以及政治统治的不稳定，使汉皇朝在选择

郡县的行政建制上只能采取内郡与外郡有别，自始土流并设的管理体制。《汉书·百官公卿

表》言，“郡守（太守）掌治其郡，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郡尉（都尉），典武职

甲卒”。《续汉书·职官志》亦云：“每属国置都尉一人，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又置

属国都尉，主蛮夷降者”。即汉皇朝对边郡各级官员的委派，有与内地一致的太守、令、长

等职，又兼有土官王、侯、邑长等职。如至目前发现的此类官印，有孙太初《云南古官印集

释》所收汉晋时期云南官印中的“汉益州太守章”、“汉蜻蛉长印”、“汉朱提长印”，“汉叶榆

长印”等，[7](P226)以及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滇王之印”，这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滇

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印，复长其民” [1]的记载

相符。采取土流官并设，显然是汉王朝对边地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实行的一种带有妥协性的政

策选择，目的是适应西南地区多民族集聚、社会发展类型与内地之差异，在维护本地经济利

益的基础上，保持边疆地区政治秩序的稳定。但于边郡，民反事件仍屡屡发生。如汉武帝封

滇王“后二十三年，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牂牁、谈指、同并等二

十四邑皆反”。又“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与鉤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此后，“王

莽篡位，改汉制，贬鉤町王以为侯。……三边夷民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而越嶲蛮夷

任贵亦杀太守枚根，自立为邛谷王”。[3]显然，边郡地区如此的战乱频繁，表明汉皇朝政治

统治与边郡民族地区之间矛盾的尖锐性与复杂性，其当时对云南在政治与经济方面深入程度

的有限性亦可想而知。 

第二，边郡对汉皇朝无赋税义务，臣属关系通过纳土贡的方式实现。如《史记·平准书》

言：“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

而《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哀牢传》亦有记载：“西部都尉广汉郑纯为政清洁，化行夷貊，

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天子嘉之，即以为永昌太守。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

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又建武“二十七年，贤栗等遂率种人户二千

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诣越嶲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封贤栗等为君长。自是

岁来朝贡”。研究认为，“所以如此者，在落后地区，犹处于大土地所有制阶段，而非土地私

有制，不能实行与内郡一致之田亩缴纳租税，而征收土贡，无定额赋税”。[8](P62)其中或许有

一定道理，但亦并不是理由的全部。另一研究则认为，《汉书·地理志》中所“统计各郡、

县人口数字的目的，就在于按人口多少承担国家下达的经济方面的义务”，[2](P16)益州南部“西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03 年第 1 期                                                            
 research on chinese southwest’s borderland ethnic minorities  

 3

南夷”的人口数也是包括于其中的。但从前述至东汉的情况看，边郡解纳土贡的方式似并无

甚变化。 

又一观点认为，当时对边郡地区采取“毋赋税”的政策纯属地区经济的落后，以至“不

可能从经济上对国家提供任何负担”。但如果仔细分析，这种假说似乎站不住脚，从历史上

看，对边地少数民族在赋税方面实行较宽松的政策与其说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还不如说是

囿于政治上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羁縻”的考虑。并且，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在生产力

基础还仍然主要依赖于人力的状况之下，显然其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落后之别，也必然主要是

依赖于自然富源所决定的基础之上。而当时属云南的益州郡，就“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

产之富。人俗毫忲。居官者皆富及累世” [3]的历史记载，似并不存在对征缴赋税无经济承

受能力的问题。 

第三，于汉代，为拓疆实边，实行军屯是与当时郡县设置相配合的军事保证方式。从前

述内容可以看出，汉皇朝对云南的郡县治极不稳定，并常常遭到当地夷民的袭击。因而，其

时尽管在政治与经济政策上表以宽松，但要维持其稳定，也依然是借助于军事力量来实现的。

如《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始元年间，“姑缯、叶榆复反，遣水衡都尉吕辟胡将郡兵击

之”。其中之“郡兵”，按方国瑜先生解“即戌卒，常设驻守，与内郡兵制不同。所遣戌者，

非征调而招募内郡穷苦人民、或遣送罪人，既至，即组部伍，安置屯田，以给军食，世代服

役”。[8](P63)再如史料中所出现的“夷汉”、“民夷”、等记载，“夷”显然是土著，而“汉”或

“民”被认为“即遣戌而来者，为汉族著籍居民”。而所称“夷汉”或“民夷”，可见二者身

份之不同。其时，该部分汉族居民从内地到云南，“主要为维护统治政权，镇压边境，为太

守、令、长掌握之武装”。[8](P63)研究认为：汉代“益州南部的‘西南夷’四郡中，自汉武帝

设置郡县以来的 110 多年内，原来没有汉族人口的地方，已经先后迁入了一些汉族人口，

与某些土著的少数民族杂居在一起，共同承担封建国家的徭役”。[2](P16)而《汉书·百官志》中

更指明：“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由此说明，在中国移民史上，一些研究以为云南地

区自庄蹻入滇至元代之间的历史时段似乎处于移民的间断期，其显然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

而由国家军事遣戌形成的移民早于元代之前的汉代就已经存在。 

当然，汉代云南社会经济发展也有着受中央皇朝经济政策影响的方面。如汉武帝时期，

西汉王朝出于政治和财政经济的需要，接受了“轻重论”，从而加强了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

预与控制，并推出了一系列新的财政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有：改革币制；实行盐铁官营；

实施打击工商业者的“告缗”运动等。[9](P623-626)由此，首先从考古遗存看，云南所出土为

数不少的西汉时期的“五铢钱”、“大泉五十”、“大布黄千”等古币，说明中原其时统一货币

制度的实施已影响到云南的滇东北地区[10]，甚至深入到滇西洱海地区一带。[11]这同时也揭

示出其时云南商品经济和交换的发展，与内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存在着紧密联系的方面。如《史

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记载：“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

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即西汉初年，尽管皇朝统治者在政治上无暇顾及西南地区，

然边境两地客观存在的经济交往却并未因此而中断。其次，从国家对盐铁官的设置来看，根

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于云南，设盐官的有益州郡的连然（今安宁）一地，即滇池地

区盐的开采在汉代就已置于皇朝中央的控制之中。又犍为郡的武阳（今彭山）设有铁官，南

安（今乐山）有盐、铁官，而滇东北（出铜）一带则隶属该郡。如果《汉书·禹贡传》之“汉

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已上” [12]的说法属实，则说

明铁官也兼采铜。如此，似表明云南滇东北一带铜矿的开采，于汉代就已经纳入了皇朝中央

对民族地区开发的框架之中。 

二、秦汉时期云南的区域经济格局 

由于秦汉时期，中原政治势力的逐步渗透，使云南大部分地区已置于皇朝中央郡县的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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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中，然由上节内容可以看出，其时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内地的差异，以及该地

区不同部族受内在经济利益驱动所形成的复杂的政治关系，使其郡县设置在行政建制、经济

义务方面均与内地不同。而云南由于地处边疆，受周边国家或地区经济吸附力的牵引亦甚大。

由上述几方面力量的作用结果，促成了云南当时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 

1、 区域政治中心形成的标志——滇中早期城市的出现 

    秦汉时期由于政治体制上对云南所归属地区进行郡县的设置，并在行政建制上采取土流

官并设的作法，使在原地方各王、侯、邑统治的基础上，通过相应级别太守、令、长的行政

任命，进一步强化了地区统治的政治职能。而各级行政机构所在地的确定，也就会形成地区

内各级郡县的行政中心，云南的早期城市应是伴随着这种政治统治的地区权利中心而出现

的。关于云南的城市产生于何时，史料并无记载。按理既然有郡县的设置，必然有郡治或县

治的行政机构所在地，如文献记载，“滇池县，郡治，故滇国也”。[13]《晋书·地理志》有

“改益州曰晋宁”的记载。《宋书·州郡治》说：“晋宁郡，领滇池、建伶、连然、谷昌、秦

臧、双柏、俞元七县”。[7](P249)说明滇族当时所分布的中心地区就是西汉益州郡治的所在地，

即今之晋宁，而中国城市的最初产生亦恰恰是以城市的政治功能为基本特征的。施坚雅在研

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状况的著述中谈到：“毫无疑问，在南诏、大理时期，云贵也曾筑过城。

这些城接近中国式的城到什么程度并不完全清楚，但正如牟复礼在私人通信中所指出的，前

世纪的筑城经验，在元朝征服中国后，很可能促进了该区相当迅速的城市化”。[14](P12)而考

古学家在 2001 年于澄江县抚仙湖水下发现的古城遗址，则为我们提供了云南于秦汉时期便

已出现城市的例证。目前，虽然该遗址究竟是属于两汉或是之前的断代尚无定论，然秦汉时

期云南已经出现城市则应是无疑问的。根据使用高科技水下探测设备观察结果表明，遗址的

“古城中心地区有秩序地布置许多工程量大、工程质量高的岩石建筑伟构群组”，其基本建筑

材料是经人加工的“大量花岗岩条石”。研究认为，这些建筑群“应是社会权威者所需求、社会

发达时期的产物。这一带历史上发达社会非滇国莫属，这些建筑非滇王莫属。这些高台建筑

似战国至西汉中叶盛行于中原的宫廷建筑形制，它应是与青铜技术一起传入滇国的”。对其

进行断代的一种分析，是根据所取得作为垫块的食后螺壳标本，经北京大学放射性碳十四测

定，该古城遗址“为距今 1750 年±100 年。……如果设定有 200 年误差，则它正是西汉武帝

元封二年（公元 109 年）赐滇王金印的时候”。创建时代的另一种分析是，“碳十四测定的年

代——公元 100 年或稍晚，即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或稍晚，大概时值滇国没落阶段或已消

亡，都城改作它用。测定所用螺壳发现在台顶铺装石板之下，有可能是后来利用原有台基整

修地面时垫上的。因此，碳十四数据不反映创建的年代。如果的这样，则这座滇王离宫的创

建时间可能比汉帝赐印时为早”。 [15]如果对澄江抚仙湖水下古城考古的断代无误的话，则表

明云南早在秦汉时期已有城市的出现。尽管该古城遗址估计只是滇王离宫的所在地，但从这

一古建筑群的规模，亦可想见，其时作为滇王正宫所在地的城市建筑当不会比此逊色。 

    2、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呈地区分割现状 

云南于秦汉时期并未因中央皇权势力的深入而达到政治与经济的全面统一。这首先由于

原有部族在内属后又时常发生的军事上的抵抗；其次则是在归属中原后，由于管理体制上的

变通而使部族固有的习惯势力依然盛行。由于政治上未能一统，经济上又处于分散的自然经

济状态，因而，云南当时各地区或部族之间依然是处于相互的分割与封闭状态。 

对于云南于秦汉时期的地区分割现象，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便能得其端倪：“西

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

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至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

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其中的靡莫之属，即包括了滇池至曲靖一带地

区；滇国以北的楚雄及丽江一带则从属于四川邛都；滇西的保山、龙陵及洱海地区则自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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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为嶲、昆明族。[1]或许其中只是道出了云南当时不同族群的分布状况，然云南于当时的

经济发展，正是以这种族群的分布为其依据，并未因汉皇朝对云南所进行郡县的设置而表现

出些许政治与经济一统的迹象。这一特点亦可通过考古发现而得到进一步证实。云南于秦汉

时期，正处于青铜时代长足发展的时期，而“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云南青铜文化，依目前材料

可以划分为滇池地区、洱海地区、滇西北地区和红河流域地区 4 种不同的类型”。这一划分，

显然与前述不同族群的地域划分是基本吻合的。如其中滇池地区青铜文化即“以滇池为中心，

北界不太清楚，东北迄于曲靖市，南界不过元江；东迄陆良县，西至禄丰县”，“时代从春秋

战国至东汉初期”。又其中红河流域地区在史料中未曾提及，在考古中“目前材料不多，亦无

典型墓葬群和遗址。但从出土青铜器分析，尤其是 1982 年文物普查后发现的一批青铜器风

格来看，有的同志已将其列为一种新的类型的青铜文化”。在地区青铜文化的比较上，“可以

判明洱海地区进入青铜时代比滇池地区要早。洱海地区青铜文化始于商代，盛于战国西汉，

衰亡于东汉初期”。[6]但滇池地区“留下的文化遗存，代表着云南青铜文化的最高发展阶段”。
滇池地区“青铜技术之进步，不仅表现在能制造一批罕见的精品，还表现在一般器物质量的

提高”。[16](P41-59)可见,云南于秦汉时期，由于地区的分割与封闭现象，使各地区具有时代特

征的青铜器手工业生产不仅出现时间不同，而且制造水平与产品型制亦存在较大的差异。因

为“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一些纯粹偶

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

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

且每个地方都是单独进行的”。[17](P60)这种生存方式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必然是生产中发明

创造的社会高成本、技术性资源浪费、以及整个社会经济效率的低下。 

3、地区经济形势是：面北的地区较多受中原的影响，面南的地区则主要受东南亚周边

国家或地区经济吸附力的牵引 

云南秦汉时期经济发展的地区分割现象，亦可通过其时货币流通手段的多元化得到进一

步证明。而从云南秦汉时期货币体系的状况，似乎表明云南其时的社会经济发展与东南亚地

区交往的基础更为深厚。 

云南于秦汉时期其货币流通手段的确认，主要是通过对考古资料的研究。到目前为止，

云南对战国秦汉时期考古发掘出土的五铢钱、大泉五十、大布黄千等汉钱币，其出土地点主

要集中在滇东北、及滇池至洱海地区一带，出土数量约 3000 枚左右。另于《云南通志》、《滇

志》、《滇绎》等史料记载云南地区发现汉钱币的亦有若干出处。由此，方国瑜先生认为：“汉、

晋时期在云南各地通行中原的货币，得到充分证明”。[18]不仅于此，云南战国秦汉时期还出

土有数量巨大的海贝，以往有研究认为战国秦汉时期所出土海贝是作为装饰用，但就目前研

究的一般观点认为，海贝亦是云南当时所流通货币的一种。[18]云南出土战国秦汉时期海贝

的数量实足惊人，约 25 万枚左右，出土地点则主要集中于滇中与滇西地区，即该地区是汉

钱币与贝币同出。诚如有研究所认为：“货币的使用必以经济关系较深之一国的货币做主体”。
[4](P107)云南于战国秦汉时期仍处于地区分割的状态，不可能有统一货币，便主要是以经济联

结关系密切一国的货币为交换媒介，如滇东北与中原地域毗邻，其流通手段主要为汉钱币。

滇中至滇西一带汉钱币与海贝同出，表明该地区属两种不同货币体系的交汇地。而从两种货

币出土的比重观之，贝币出土的数量要大得多，似表明该地区在商品交往关系上受面南地区

经济吸附力的影响更大。云南于秦汉时期仍处于地区分割状态，延续着前有自然形成的对外

交往与活动方式，而这种固有的对外交往与活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观的自然环境

条件。云南地形的基本走势是北高南低，在主要依靠人、畜力等自然条件为交通手段的情况

下，使云南历史上对东南亚地区的交往要较与内地交往为便利。据研究，“秦汉之时，永昌

为通海要道，在交趾广州尚未成为海上国际商埠时，西亚或南海船只东来的，都在缅甸暹罗

登岸而入云南”。[4](P106)另一研究亦指出：汪大渊《岛夷志略》“所载用贝作货币诸国，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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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不能确考，但大致是在印度沿孟加刺海岸地区及缅甸、暹罗”。[18]即古代云南面南的各

国均有用海贝为货币的历史，而云南滇中及滇西一带南面交往的便利性，亦使其贸易往来的

大宗主要来自使用贝币的国家。因此很显然，在今天提出要大力发展与东南亚各国或地区的

经济往来关系时，是完全符合云南经济发展之内在规律的。 

三、秦汉时期云南社会形态的性质 

为了抵御经常发生的自然侵害，以血缘为纽带、氏族为单位的群居形式亦由来已久地成

为人类早期种群延续的前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

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

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

式的公社中”。[19](P60)其中亦包涵了后期族群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演化方向，即从“血缘氏族”

组织向公社“共同体”组织形式的过渡。而血缘氏族向公社这一共同体的过渡又是与氏族内

部产权私有的家庭化过程同时完成的。当然，这种共同体及家庭产权私有形成过程的完成，

则始终是伴随着共同体之间残酷的战争与掠杀行为，并以军事上的强势逼迫着一方屈从于另

一方的奴役和统治，奴隶制则也是伴随这一过程相应发生的一种制度方式。因为“在每一个

均应占有若干亩土地的地方，人口的增长就给这样做造成了障碍。要想消除这种障碍，就得

实行移民，要实行移民就必须进行征服战争，结果就会有奴隶”。[19](P494) 

从史料与考古资料分析，秦汉时期云南的社会经济形态尽管已有所发展，甚至出现了较

为发达的奴隶制度，但并没有超出以族群为依据的“共同体”社会形态的性质。 

首先，秦汉时期云南各王、属国的既存方式，及之后汉皇朝对云南各郡、县区域的设定，

都与不同族属的自然划分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如《西南夷列传》所载的“靡莫之属”中

“耕田，有邑聚”的滇族；“同师以东，北至叶榆”之“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巂、

昆明”族等。并且，“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即在当

时滇东北曲靖一带的劳浸、靡莫等族群中，仍遗留着与古希腊、罗马时期氏族社会的某种共

同特征，而与滇族存在着“同姓相扶”的一种相互义务。[20](P102-125)即便是汉武帝平定西南

夷的滇国之后，对云南地区推行郡、县的行政建制，也依然在考虑原有族群居住区域划分的

基础上进行的。如研究认为：就两汉时的四郡一都尉而论，“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徙、

笮都”的徙笮都地，为越巂郡的基本区域；“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的夜郎地为牂

牁郡的基本区域；“其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的滇地为益州郡的基本区域；“西自同师以

东，北至叶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的巂、

昆明区域，设益州西部都尉，至东汉时，成为永昌郡的基础；后来朱提郡地的僰人区域，设

南夷都尉，东汉时称犍为属国都尉。“总而言之，郡县的设置，与族属区域是密不可分的”。
[1] 

其次，从考古资料的情况看，这一时期各种墓葬的发掘，尤其是男性墓葬中，兵器都是

不可缺少的葬品；与此同时，一些大型墓葬出土的器物中，兵器在各类葬器中所占比重亦都

最大，而这与所存在的不同族群共同体之间战争极度频繁的特点是相吻合的。如江川李家山

一次出土铜器 800 余件，包括农具、生活用具、兵器、乐器、装饰品、其它等六大类，而

其中兵器就达 400 多件，几占 50%。[21]又楚雄万家坝墓葬的发掘中，出土青铜器 898 件，

器类包括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乐器、装饰品五类，而其中兵器就达 591 件，占了

66%。[22]此似乎表明了这样一种事实，即其时各部族之间，战争的因素甚至超过了社会生

活中的其它方面。石寨山出土的一个镂花铜饰物中描绘了这样的场景：一位得胜归来的戎装

武士，其“左手提一个人头，右手牵一条绳子，绳子另一端拴着一个妇人。妇人背负一个孩

童。在此 3 人后面是一头牛和二只羊，最后又有一个武士，衣着与前面武士相同。他左手

也提着一个人头，右肩扛兵器。整组人物踏行在蛇和无首尸体上”。而“这件铜饰物表现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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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滇族战胜昆明族大获全胜的情景。滇池区域出土的青铜器有相当数量是反映战争场面的，

足见战争在滇人社会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6]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战争就是每一

个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最原始的工作之一，既用于保护财产，又用于获得财产”。[19](P490) 

再次，秦汉时期于云南由于奴隶制的出现已存在阶级对立，但奴隶制的发展并未改变云

南其时以族群为依据的“共同体”的社会性质。不少研究认为，云南一些地区进入青铜时代

之后，尽管仍遗留有血缘氏族、甚或母系氏族的痕迹，但其社会形态已演化为奴隶社会的性

质。其依据主要是贮贝器、铜鼓等青铜器物上所留有的一些反映当时生产、战争、祭祀等场

面的雕铸、饰纹等。一种经常被用作说明其时进入奴隶社会的物证，是江川李家山 M69 及

晋宁石寨山 M1 出土的表现“奴隶主监督奴隶织布”的纺织劳动场面的铜贮贝器，但从后者研

究者却又看出“和奴隶主一样装束，发往后梳，在颈后结成银锭发的人（本族人），做着轻微

的工作”。[23]另一研究在对类似情形贮贝器上人物图像进行分析以后则认为：“滇国社会是有

母权制残余的。在奴隶制下，滇人以地缘关系组成农村公社，但也顽强地存在以血缘为纽带

的氏族公社残余，而且是母系氏族公社的残余。村社成员大多数是自由民”。[6] 

在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事物发展的实际状况恰恰应是在氏族、或公社形式的“共同体”

社会性质下，出现了奴隶制，而不是相反。同时很显然，在以“共同体”为基础的社会经济

条件下，同族人由于“作为共同体的一个天然的成员，他在公共财产中有自己的一部分”，

尽管其时已存在家庭产权的私有及各家庭由财富积累的不同程度而出现了奴隶主，但只要作

为共同体的成员，同一族群仍享有人身平等的权利，而这与共同体的存在是互为前提的。因

为这种“自然的生产条件的形式是双重的：人作为某个共同体的成员的存在；因而，也就是

这个共同体的存在，其原始形式是部落体，是或多或少有所改变的部落体”。在此，马克思

亦进一步明确指出：在以部落或血缘氏族为纽带的“共同体”社会性质的条件下，“奴隶制

在这里并不破坏劳动的条件，也不改变本质的关系”。[19](P488-493)于远古时代，奴隶制的出现

乃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重要生产组织形式，因为正是通过这种人剥削人的方式而使

其超越了单个家庭劳动力及劳动规模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性的规模生产（这尤

其体现于官府内的奴隶制劳作中），从而使单个家庭所生产产品超过自身的消费成为可能，

而正是这种稳定的剩余产品生产为满足市场商品交换的需求奠定了物质生产的制度性前提。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奴隶制生产的制度形式，也就没有文明时代初期的长足发展，即于当

时，社会财富的积累主要就是依靠奴隶制的生产组织形式来达成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恩格斯指出：“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

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

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20](P183)在这里，奴隶制仅仅是社会生产特定条

件下的组织形式。并且，于史料及考古中我们也已经看到，在当时以族群为特征的共同体的

社会条件下，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处于什么地位，并不取决于生产力条件本身，而是取决于

所属的部落群体。若属于本部族者，在生产中就是一种自由民的身份，若战败者或被掳掠来

的则只能是奴隶的身份，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则常常是两种身份的劳动者兼而有之。因而，在

此仅以奴隶制生产的组织形式是难于概括当时社会的本质属性的。 

对根据考古器物上以中心人物的性别判断其社会发展进程的问题，即论者在看到贮贝器

上图像中的“监督织布者”、 田间播种的“带领者”、或祭祀的“主祭者”等为女子，就指认当

时社会存在着某种“母系氏族公社的残余”的观点，看来还值得商榷。因为从其所举不同图像

中的活动内容来看，似一般都与由女性承担的家内分工有关。如纺织即普遍是原始分工中由

女性担当的工作；而农业生产活动，在古代的云南地方风俗中一般也是由女性承当的，甚至

一些民族地区至今如此。而根据史料记载，云南滇中一带至少在战国时期，由庄蹻入滇，在

其率众“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1]的基础上就已经建立古滇王国而进入了具有某种国家性质的

社会政治组织的发展形态。而此前若无一定的社会发展基础，恐怕是难于成立的。这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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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一般地说有：能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而不是以血缘关系为依据；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的

存在要求第三种力量对公共权利的设立；捐税征缴实施的可能等等。[20](P176-178)仅就赋税的

发展来看，中原于春秋时代，《禹贡》中已有当时周王所分封各国向周朝纳贡的记载，至汉

代在皇朝政治经济统一的基础上，则发展为根据手工业的不同种类而设置工官、并“主工税

物”的制度。[24]云南于秦汉之际处于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大部分地区已归属汉皇朝，根

据考古资料，其时不仅滇王要向皇朝中央纳贡，对臣服滇王国的各部族也有向滇王纳贡的义

务。如石寨山 M13:2 所出土贮贝器便有一“贡纳场面”，表现的是椎髻之民、编发之民和蓄须

的畜牧民族向滇王纳贡的情形，“显示滇王统属着众多的部族，接纳丰富的贡品”。[6]而在对

晋宁石寨山 1 号墓出土的贮贝器上人物活动场面的研究中就认为：该贮贝器上的“人物雕像

与古礼相合，说明《周礼》为代表的‘三礼’所记载的古代礼制在汉代及其以前曾经长期实行。

西汉滇王族继承这一传统礼仪，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我们可以于此祭祀内容进一步剖

析当时云南的社会文化以至社会结构等诸方面的情况，对于研究石寨山等地出土的文化内

涵，会有更多的启示”。[6] 

综上可以看出，秦汉时期云南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形态发展方面与中原相比，均处于较

低程度的发展阶段。着重表现在政治上，尽管大部分地区已纳入皇朝中央行政辖治的范围，

但实际控制能力亦非常有限；经济上，则仍处于一种狭小的地域分割的状况，其经济发展与

商品交换活动更多地受自然环境条件支配，而较少人为干预的成分；社会发展形态已出现奴

役性生产的制度方式，但社会的基本属性仍处于以部落族群为依据的“共同体”社会形态的

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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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archaeological finds, this thesis is an exploratory research 

on Yunnan’s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al formation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It contains the 

character of political infiltration and formal controlling which Central Plains for border areas of Yunnan, 

Yunnan’s reg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character of social formation. It tries to give closely a 

general pictu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Yunnan’s social economy at tha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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